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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基本知识（篇一）

一、本次评估的全称

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，简称“评估”。

二、评估的“20 字”工作方针

以评促建，以评促改，以评促管，评建结合，重在建设。

三、评估的目的

评估的目的是让学校加大投入，改善办学条件，加强内涵建

设，突出办学特色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实现教师成长、学生成

才、学院发展。因此，在迎评促建工作中，要求做到人人关心、

人人参与、人人投入、人人有责。

四、申请评估的基本条件

（一）自有毕业生起至有 3 届毕业生前必须参加一次人才培

养评估，但须符合以下条件（教发〔2004〕2 号、教高〔2008〕5

号）：

1.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（5 项）

（1）生师比（18:1）及以下；

（2）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不得低于 15%；

（3）生均教学行政用房不得少于 16 ㎡/生；

（4）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不得低于 4000 元/生；

（5）生均图书不得少于 60 册/生。

2.监测办学条件指标（8 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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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不得低于 20%；

（2）生均占地面积不得低于 59 ㎡/生；

（3）生均宿舍面积不得低于 6.5 ㎡/生；

（4）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台数不得少于 8 台；

（5）百名学生配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实验室座位数不得少于 7

个；

（6）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占比例（比上一年）增加 10%；

（7）生均年进书量不得少于 2 册/生；

（8）实验、实习、实训场所（含合作共建）及附属用房生均

占有面积不得少于 8.3 ㎡/生。

（二）不具备申请评估条件的院校，在有 5 届毕业生前须达

到基本办学条件，参加一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。同时，省级教育

行政部门应在其有 3 届毕业生后、首次参加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前，

逐年减少其招生计划。

五、评估结论及其影响

（一）评估结论分为“通过”和“暂缓通过”两种，其标准

如下：

1.“通过”必须同时满足：主要评估指标中，其“合格”数

＝7；关键评估要素中，其“合格”数≥18。

2.“暂缓通过”满足下列其中一项：主要评估指标中，其“不

合格”数≥1；关键评估要素中，其“合格”数＜18。

（二）评估结论“暂缓通过”对学院发展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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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结论将作为省教育厅审核学校招生计划、增设新专业等

的重要依据之一。暂缓通过的学校，一年内必须再次接受评估，

同时，省教育厅将适当减少其招生计划；若第二次评估仍未通过，

省教育厅将采取暂缓安排招生计划、暂停申报新专业等措施。

六、评估指标体系内容

7 个主要评估指标（简称“一级指标”）：领导作用、师资队

伍、课程建设、实践教学、特色专业建设、教学管理、社会评价

22 个关键评估要素（简称“二级指标”）：学校事业发展规

划、办学目标与定位、对人才培养重视程度、校园稳定，专任教

师、兼职教师，课程内容、教学方法手段、主讲教师、教学资料，

实践教学条件、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设计、教学管理、顶岗实习、

双证书获取，专业特色，管理规范、学生管理、质量监控，生源、

就业、社会服务。

七、评估中的深度访谈

深度访谈是评估专家和被调查者之间进行时间较长的（通常

是 30 分钟到 1 小时），针对某一论题一对一方式的谈话。用以采

集被调查者对某事物的看法，或做出某项决定的原因等。

八、说课

说课是在备课的基础上，面对同行或专家，教师口头表述教

学设计及其理论依据，然后由听者评说，达到互相交流，共同提

高的一种教学研究活动。

说课即运用新技术、新手段说“做（教）什么，怎样做（教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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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这样做（教）”，时间一般在 10-20 分钟，分为“说”一

门课、章节说课和课时说课三种。

九、专业剖析

专业剖析是对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大纲、课程目标、

教学方法的使用、实验实训室的建设与使用、校企合作情况等进

行分析。包括：专业概况、专业分析、专业定位和校企合作、人

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、核心课程改革与建设、实践教学、专业

教学团队、教育思想转变与教学管理、人才培养质量、专业特色

与创新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、整改思路及措施等内容。


